禄劝鑫达采石场开采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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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与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有关规定，采矿权人进行开采作业前，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等编制开采方案，现云南昆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组织编制了《禄劝鑫达采石场开采方案》。昆明宏业佳信科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于2026年4月13日在昆明组织专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然资源部制定的《矿产资源开采方案临时编制指南（非油气矿产）》以及相关文件、规范、标准，对云南昆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提交的《禄劝鑫达采石场开采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评审。会上经质询、答疑、讨论、专家组合议，编制单位根据专家组的意见和建议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经专家组复核，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1、禄劝鑫达采石场（采矿许可证号C5301282011117130121211）属改造升级矿山，经完成前期工作并挂牌出让，禄劝鑫达采石场竞得该矿权并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124.04万元，成交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在办理采矿权登记过程中，采矿权竞得人认为原地质勘查工作有误，提出重新取样鉴定申请，经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云南总队测试中心对矿区矿种取样鉴定，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

2、经县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储备委员会2025年第7次会议审议，同意按实际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办理禄劝鑫达采石场采矿权延续、变更审批登记手续，要求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具备地质勘查资质机构进行重新勘查核实，出具《矿种鉴定报告》，明确实际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的结论及依据后，发布补正公告并重新公示成交结果，签订补充协议或重新签订出让合同，指导竞得人按实际矿种办理采矿权登记手续。

3、县自然资源局按要求委托技术单位承担禄劝鑫达采石场岩矿取样、送检及根据检测报告编制岩矿鉴定总结报告等相关工作，技术单位已提交《云南省禄劝县禄劝鑫达采石场岩矿鉴定总结报告》，报告明确禄劝鑫达采石场矿石工业类型为建筑石料用灰岩，为尽快完成矿山转型升级工作，云南昆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委托，编制禄劝县鑫达采石场白云岩矿变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的开采方案，为办理采矿权登记手续提供依据。

4、根据原报告：云南省政府文件《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38号）的要求，该矿山不能满足矿山转型升级要求，因此申请扩大矿区范围，根据《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云南省禄劝孙家山石场等22个矿业权设置计划的批复》（禄政复［2018］12号），同意本矿山扩大矿区范围，把原矿区面积0.0113km2，扩大为0.0194km²，开采标高由原来的2810m～2760m变更为2750~2860，将年产量从原有的2万m3提升到年产量10万t。

5、为尽快完成矿山转型升级工作，受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对扩大后的矿区范围编制《禄劝鑫达采石场开采方案》，参考《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4号）及原《云南省禄劝鑫达采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从矿产资源条件、开拓开采方式、市场营销、经济评估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为办理扩大矿区范围后的采矿许可证提供依据。

6、截至2026年2月28日,禄劝县鑫达采石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拟变更矿区范围内累计查明（探明+控制+推断）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量251.42万t。其中保有（控制+推断）资源量238.52万t，[原采矿许可证范围保有控制类25.76万t，拟扩矿区范围新增资源量（推断）212.76万t]，动用（探明类）储量12.90万t。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新增推断级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0.7，矿区范围内最终坡面以下到最低开采标高之间，不可采的露天境界外矿量(控制)类为11.98万t,不可采的露天境界外矿量(推断)类为93.81万t。可利用资源量(控制)类为13.78万t，可利用资源量(推断)类为55.12万t，合计设计利用资源量为68.9万t,矿石开采回收率95%，贫化率0%，矿山可采出矿石65.46万t，设计年生产规模10万t/a，矿山服务年限为6.55（年）。该方案的资源量利用和建设方案选择符合有关规定。

7、该《开采方案》设计台阶高度为10m，首采台阶为2850m台阶，然后从上向下分台阶顺序开采，直至开采到最低2760m台阶，其设计方案基本合理，满足安全生产相关规程规范的要求。

8、取得采矿权及采矿许可证书后，还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取得环保、林业、用地、水利安全等许可手续。

9、《方案》仅作为矿山办理采矿许可相关手续的依据，不作为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的依据。

10、矿山生产中须严格执行安全、生态保护等规定，矿山安全、环境保护、矿区生态修复，按照各相应主管部门审批的方案执行，加强安全生产与防范、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矿山实际生产建设规模按照经审查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执行，矿山企业应当严格按照经审查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建设、生产。

	评审结论
	专家组评审认为，《禄劝鑫达采石场开采方案》编制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自然资源部制定的《矿产资源开采方案临时编制指南(非油气矿产)》以及相关文件、规范、标准要求，同意《禄劝鑫达采石场开采方案》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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